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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in ese  Vers ion )  

家庭傭工合約號碼                                                  

                                   

僱傭合約  

（適用於從外國聘用的家庭傭工）  
 

 本合約由               （『僱主』）和                          （『傭

工』）於      年      月      日訂立。並載有下列各項條件：  

 

1.  就本合約而言，傭工的原居地是                                 

                                                               

 2. (A)
  傭工將由僱主聘用為家庭傭工，為期兩年，由傭工到達香港當日起計。  

  (B)
  傭工將由僱主聘用為家庭傭工，為期兩年，由          （日期）起計，

該日即是與同一僱主簽訂家庭傭工合約（號碼         ）屆滿日期之後的一日。  

  (C)
  傭工將由僱主聘用為家庭傭工，為期兩年，由入境事務處處長批准傭工

在香港逗留以開始按照本合約受僱工作之日起計。  

 

3.  傭工須於僱主的住址工作及居住，住址為                          

                                                               

 

 4. (a)
 
傭工只能根據附錄的「住宿及家務安排」為僱主料理家務。  

  (b) 傭工不得受僱於任何其他人士從事任何其他職務，僱主亦不得著令傭工

受僱於任何其他人士從事任何其他職務。  

  (c) 僱主及傭工現承認第 4(a)及 (b)項為入境事務處准許該傭工來港履行此

合約時所施加的逗留條件的一部分。違反以上任何一項逗留條件可導致該傭工及 /或其

教唆者遭受刑事檢控。  

 

 5. (a)
 
僱主須每月向傭工支付港幣             元的工資。工資的金額不得

少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公布，並於訂立本合約的日期適用的「規定最低工資」。僱主

如沒有按本僱傭合約支付到期應付的工資可遭受刑事檢控。  

  (b) 僱主須根據附錄的「住宿及家務安排」免費為傭工提供合適的和設有傢

具的居所及膳食。如不提供膳食，則應每月給予傭工港幣          元的膳食津貼。  

  (c) 僱主在支付工資及膳食津貼時須提供收據，而傭工須在收據上簽署以確

認收到有關款項。  

 

6.  傭工應享有香港法例第 57 章《僱傭條例》所規定的所有休息日、法定假日及

有薪年假。  

 

 7. (a)
 
僱主須負責傭工自原居地到香港的旅費及於合約終止或屆滿時返回原居

地的旅費。  

  (b) 如傭工採取最直接的路線來港，則自離開其原居地當日起計直至抵達香

港為止的期間，每天應得港幣壹佰元的膳食及交通津貼。傭工在本合約屆滿或終止後返

回其原居地時，亦應得相同的津貼金額。  

 

 8. 僱主應負責傭工離開其原居地及進入香港所需的下列費用（如有的話）：  

  (i) 體格檢驗費用；  

  (ii) 有關領事館的核實費用；  

  (iii) 簽證費；  

  (iv) 保險費；  

  (v) 行政費用，或其他如菲律賓海外僱傭行政費，或有關政府機構徵收的

類似費用；  

  (vi) 其他：                                              

 

 如傭工已繳付以上費用，僱主在傭工出示該類付款的收據或證明文件時，須發還

有關費用給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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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
 

當傭工在第 2 條款指明的受僱期內（但不包括傭工出於自願及基於個人

理由離開香港期間）生病或受傷，無論是否因受僱而引致，僱主須提供免費醫療，包括

診症費用、住院費用及牙科急診。傭工須接受任何註冊醫生的診治服務。  

  (b) 如僱員在受僱工作期間因工遭遇意外而受傷或患上職業病，則僱主須根

據香港法例第 282 章《僱員補償條例》支付補償款項。  

  (c) 如有醫生證明傭工不適宜再繼續工作，僱主可在不違反有關條例的規定

下終止僱傭合約，並應立即採取行動，根據第 7 條款將傭工遣返原居地。  
 
 10. 本合約任何一方可給予對方一個月的書面通知或支付相等於一個月薪金的代

通知金，以終止本合約。  
 
 11. 儘管第 10 條款已有規定，但在香港法例第 57 章《僱傭條例》所准許的情況

下，本合約任何一方均可毋須給予通知或支付代通知金而以書面終止合約。  
 
 12. 在終止本合約時，僱主及傭工須於合約終止日期的七天內各自向入境事務處

處長提出書面通知，亦須將對方作出的關於終止合約的書面確認的副本遞交入境事務處

處長。  
 
 13. 如雙方同意於現行合約屆滿時續訂合約，除非事先獲得入境事務處處長批准

在港延期逗留，否則在新合約開始前，傭工須返回其原居地放取不少於七天的有薪 /無

薪 *假期，費用由僱主支付。  
 
 14. 如傭工死亡，僱主須負責支付將傭工遺體及個人物品運返其原居地的運費。  
 
 15. 對本合約條款在有效期間作出的任何變更或增加（包括附錄的「住宿及家務

安排」），除非獲得勞工處處長同意，否則均屬無效，但下列變更除外：  

  (a) 對在第 2 條款註明的僱用期作出變更，而該變更屬延長傭工的僱用期不

多於一個月，並經雙方同意及預先得到入境事務處處長的批准；  

  (b) 對在第 3 條款註明的僱主住址作出變更，並經已書面通知入境事務處處

長，而該傭工須繼續於僱主新的住址工作及居住；  

  (c) 按照「住宿及家務安排」第 7 項的規定方式下對住宿及家務安排作出更

改；  

  (d) 對「住宿及家務安排」第 4 項，在雙方同意及入境事務處處長書面批准

下，以補遺方式作出變更，以容許傭工執行駕駛車輛職責，不論該車輛

是否屬於僱主所有。  
 
 16. 以上條款並不妨礙傭工享受香港法例第 57 章《僱傭條例》，香港法例第 282

章《僱員補償條例》及其他有關條例所規定的其他權利。  
 
 17. 有關人等現謹聲明：該傭工已接受有關其是否適合擔任家庭傭工一職的體格

檢驗，其醫生證明書亦已出示給僱主審閱。  

 

 

 

 

  由僱主簽署   

   （僱主簽署）  
    

見證人：     

 （姓名）   （見證人簽署）  
    
  由傭工簽署   

   （傭工簽署）  
    

見證人：     

 （姓名）   （見證人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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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及家務安排  
 

1.  僱主及傭工雙方均須簽署承認他們已閱讀及同意本安排的內容，並確認他們同意入

境事務處及其他有關政府機構可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收集及使用本安排

內所載的資料。  

 

2.  僱主的住所及所需照料的人數：  

 

(A)  住所的面積約為           平方呎 /平方公尺 * 

 

(B)  在下面說明需要經常照料的家庭人數：  

      名成人       名未成年子女（年齡介乎 5 至 18 歲）  

      名小孩（ 5 歲以下）       名將出生的嬰兒  

      家庭成員需要經常照料或留意（不包括幼年人）  

（註：現時僱主聘用以照料家庭的傭工數目是       名）  

 

3.  提供給傭工的住宿及設備  

 

(A)   給傭工的住宿  

 

雖然香港樓宇的面積平均比較細小，能提供獨立工人房的並不普遍，但僱主

應給予傭工合適及有合理私隱的住宿地方。不適當住宿安排的例子有：傭工

須要睡於擺放在走廊而沒有私人空間的臨時床鋪和與異性成人 /青少年同住

一房間。  
 

 有      工人房的大小估計為       平方呎 /平方公尺 * 
 

 沒有      傭工的睡眠安排  
 

  與       名年齡為       歲的小孩同住一房間  
 

  分隔開的地方，大約       平方呎 /平方公尺 * 
 

  其他。請詳述                           
 

(B)   會提供給傭工的設備  
 

(註：以下由 (a)至 (f)的基本設備如不是免費提供的話，入境簽證的申請通

常是不會獲批准的 ) 

 
(a)  水電供應      有    沒有  
 
(b)  廁所及沐浴設備    有    沒有  
 
(c)  床鋪        有    沒有  
 
(d)  氈或被      有    沒有  
 
(e)  枕頭       有    沒有  
 
(f)  衣櫃       有    沒有  
 
(g)  雪櫃       有    沒有  
 
(h)  桌子       有    沒有  
 
(i)  其他設備（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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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傭工只可以在僱主的住所執行家務職責。傭工根據本僱傭合約執行的家務職責，並

不包括駕駛任何類型的車輛，不論駕駛目的為何，亦不論該車輛是否屬於僱主所有。 

 

5.  家務職責包括下列的工作：  

 

主要家務職責：  
 

(a) 家庭雜務  
 

(b) 煮食  
 

(c) 照料家中年老人士（需要 /不需要 *經常照料或留意）  
 

(d) 褓姆  
 

(e) 照顧小孩  
 

(f) 其他（請說明）                            

 

6.  當僱主要求傭工清潔窗戶向外的一面 (“外窗” )，而該窗戶並非位處地面、毗鄰露

台 (可合理地供傭工安全工作 )或公用走廊等地方，則必須符合以下安全措施方可進

行清潔外窗：  

 

(i)  被清潔的窗戶須已安裝窗花，而該窗花須鎖上或被固定，以防止窗花被開啟；

及  

(ii)  傭工除了手臂外，身體其他部分不得伸出窗外。  

 

7.  如上述第 2、 3 及 5 項有任何重大變更，僱主須要通知該傭工及入境事務處處長，

並送交一份經僱主及傭工雙方簽署的修訂住宿及家務安排表（ ID 407G）副本予入

境事務處處長，以作紀錄。  

 

 
 
 
 

       

僱主姓名及簽署   日期   傭工姓名及簽署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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